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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水利厅分类检查事项目录及分类检查规则（2025 年本）

序

号

检查事项目录 检查规则

检查事

项名称

检查事项等级

划分
检查对象等级划分

检查

方式
检查程序 检查要求

检查

频次

适用

层级

1

水土保

持监督

检查

一般

检查

事项

1.编制

报告表

的生产

建设项

目水土

保持方

案实施

情况检

查

一般

检查

对象

未收到违法线索

举报的生产建设

项目

一般

检查

一、检查前准备。了解检查事

项及检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熟

悉与检查事项相关的法律、法

规、规章和政策，拟定检查方

案（一般包括检查对象、内容、

形式、时间、参加单位等）。

二、启动检查。组成不少于 2

人的检查组，根据工作需要可

以聘请专门机构或者具有专

门知识的人员协助开展检查

工作。

三、开展检查。通过询问、收

集资料、录音录像、现场勘验、

鉴定等措施，开展现场或非现

场检查工作，记录检查情况。

四、检查结果处置。对违法行

为依法作出责令改正、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等行政命令；符合

立案条件的，转至行政处罚或

其他程序；发现涉及其他部门

一、依法制定检查计划，告

知相对人检查的目的、依据、

内容，对现场检查、抽查等

易引发争议的行政检查过

程，应录音录像。

二、行政检查人员应当出示

相关证件，并告知相对人权

利义务，与检查对象有直接

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

能影响检查结果的，应当回

避。

三、应当保障检查对象的合

法、正当权益，不得妨碍检

查对象的合法建设、经营等

活动。

四、推行“综合查一次”制

度，涉及多个行政机关、部

门的检查事项，应尽量联合

开展。

五、检查人员应当遵守工作

视具

体情

况而

定

省市

县

重点

检查

对象

被“举报”、“立

案处罚”、纳入“黑

名单”、“遥感监

管发现违法行为”、

“对水行政主管

部门整改要求落

实不力的”生产建

设项目

重点

检查

2.编制

报告表

的生产

建设项

目水土

保持设

施自主

验收核

查

一般

检查

对象

未收到违法线索

举报的生产建设

项目

一般

检查

重点

检查

对象

被“举报”、“立

案处罚”、纳入“黑

名单”、“遥感监

管发现违法行为”、

“对水行政主管

部门整改要求落

重点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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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行为的，及时转送有权机

关。

纪律及保密规定。实不力的”生产建

设项目

重点

检查

事项

1.编制

报告书

的生产

建设项

目水土

保持方

案实施

情况检

查

一般

检查

对象

1.“三色评价”为

绿色的生产建设

项目

一般

检查

2.未收到违法线

索举报的生产建

设项目

一般

检查

重点

检查

对象

1.“三色评价”为

红色的生产建设

项目

双随

机

2.被“举报”、“立

案处罚”、纳入“黑

名单”、“遥感监

管发现违法行为”、

“对水行政主管

部门整改要求落

实不力的”生产建

设项目

定向

检查

2.编制

报告书

的生产

建设项

目水土

保持设

一般

检查

对象

1.“三色评价”为

绿色的生产建设

项目

一般

检查

2.未收到违法线

索举报的生产建

设项目

一般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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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自主

验收核

查

重点

检查

对象

1.“三色评价”为

红色的生产建设

项目

双随

机

2.被“举报”、“立

案处罚”、纳入“黑

名单”、“遥感监

管发现违法行为”、

“对水行政主管

部门整改要求落

实不力的”生产建

设项目

定向

检查

2

防洪工

程设施

水毁修

复监督

检查

一般

检查

事项

1.组织

管理情

况检查

一般

检查

对象

项目业主单位
一般

检查

一、检查前准备。了解检查事

项及检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熟

悉与检查事项相关的法律、法

规、规章和政策，拟定检查方

案（一般包括检查对象、内容、

形式、时间、参加单位等）。

二、启动检查。组成不少于 2

人的检查组，根据工作需要可

以聘请专门机构或者具有专

门知识的人员协助开展检查

工作。

三、开展检查。通过询问、收

集资料、录音录像、现场勘验、

鉴定等措施，开展现场或非现

一、依法制定检查计划，告

知相对人检查的目的、依据、

内容，对现场检查、抽查等

易引发争议的行政检查过

程，应录音录像。

二、行政检查人员应当出示

相关证件，并告知相对人权

利义务，与检查对象有直接

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

能影响检查结果的，应当回

避。

三、应当保障检查对象的合

法、正当权益，不得妨碍检

查对象的合法建设、经营等

视具

体情

况而

定

省市

县

2.质量

管理情

况检查

一般

检查

对象

1.项目业主单位
一般

检查

2.项目监理单位
一般

检查

重点

检查

对象

项目施工单位
重点

检查

3.进度

管理情

况检查

一般

检查

对象

1.项目施工单位
一般

检查

2.项目进度填报

责任人

一般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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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检查工作，记录检查情况。

四、检查结果处置。对违法行

为依法作出责令改正、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等行政命令；符合

立案条件的，转至行政处罚或

其他程序；发现涉及其他部门

违法行为的，及时转送有权机

关。

活动。

四、推行“综合查一次”制

度，涉及多个行政机关、部

门的检查事项，应尽量联合

开展。

五、检查人员应当遵守工作

纪律及保密规定。

重点

检查

事项

安全度

汛措施

检查

一般

检查

对象

安全度汛相关责

任人

一般

检查

重点

检查

对象

项目施工单位
重点

检查

3

1.水资

源管理

行政检

查

一般

检查

事项

1.取水

许可申

请资料

完整性

检查

一般

检查

对象

纳入取水许可管

理的河道内、河道

外取水户

定向

检查

一、检查前准备。了解检查事

项及检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熟

悉与检查事项相关的法律、法

规、规章和政策，拟定检查方

案（一般包括检查对象、内容、

形式、时间、参加单位等）。

二、启动检查。组成不少于 2

人的检查组，根据工作需要可

以聘请专门机构或者具有专

门知识的人员协助开展检查

工作。

三、开展检查。通过询问、收

集资料、录音录像、现场勘验、

鉴定等措施，开展现场或非现

场检查工作，记录检查情况。

四、检查结果处置。对违法行

为依法作出责令改正、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等行政命令；符合

一、依法制定检查计划，告

知相对人检查的目的、依据、

内容，对现场检查、抽查等

易引发争议的行政检查过

程，应录音录像。

二、行政检查人员应当出示

相关证件，并告知相对人权

利义务，与检查对象有直接

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

能影响检查结果的，应当回

避。

三、应当保障检查对象的合

法、正当权益，不得妨碍检

查对象的合法建设、经营等

活动。

四、推行“综合查一次”制

度，涉及多个行政机关、部

门的检查事项，应尽量联合

视具

体情

况而

定

省市

县

重点

检查

对象

纳入取水许可管

理的河道外重点

取水户

重点

检查

2.取水

工程验

收资料

完整性

检查

一般

检查

对象

纳入取水许可管

理的河道内、河道

外取水户

定向

检查

重点

检查

对象

纳入取水许可管

理的河道外重点

取水户

重点

检查

3.取水

计量设

施运行

情况检

查

一般

检查

对象

纳入取水许可管

理的河道外取水

户

定向

检查

重点

检查

对象

纳入取水许可管

理的河道外重点

取水户

重点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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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条件的，转至行政处罚或

其他程序；发现涉及其他部门

违法行为的，及时转送有权机

关。

开展。

五、检查人员应当遵守工作

纪律及保密规定。

4.取水

在线监

测设施

运行情

况检查

重点

检查

对象

纳入取水许可管

理的河道外重点

取水户

重点

检查

5.取水

统计报

表填写

完成情

况检查

一般

检查

对象

纳入取水许可管

理的河道外取水

户

定向

检查

重点

检查

对象

纳入取水许可管

理的河道外重点

取水户

重点

检查

重点

检查

事项

1.用水

直报系

统填写

完成情

况检查

一般

检查

对象

纳入取水许可管

理的河道外取水

户

定向

检查

重点

检查

对象

纳入取水许可管

理的河道外重点

取水户

重点

检查

2.季度

水量核

定工作

完成情

况及水

资源税

缴纳情

况检查

一般

检查

对象

纳入取水许可管

理的河道外取水

户

定向

检查

重点

检查

对象

纳入取水许可管

理的河道外重点

取水户

重点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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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经

批准擅

自 取

水、未

依照批

准的取

水许可

规定条

件取水

情况检

查

一般

检查

对象

纳入取水许可管

理的河道内、河道

外取水户

定向

检查

重点

检查

对象

纳入取水许可管

理的河道外重点

取水户

重点

检查

2.水资

源调度

管理行

政检查

一般

检查

事项

1.水资

源年度

调度计

划编制

所需计

划建议

等资料

报送情

况检查

一般

检查

对象

纳入调度管控对

象的河道内、河道

外取水户

定向

检查

重点

检查

对象

纳入省级调度名

录的河道内、河道

外取水户

重点

检查

2.水资

源调度

信息化

平台运

用情况

检查

一般

检查

对象

纳入调度管控对

象的河道内、河道

外取水户

定向

检查

重点

检查

对象

纳入省级调度名

录的河道内、河道

外取水户

重点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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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资

源调度

目标运

行偏差

及处置

情况检

查

一般

检查

对象

纳入调度管控对

象的河道内、河道

外取水户

定向

检查

重点

检查

对象

纳入省级调度名

录的河道内、河道

外取水户

重点

检查

重点

检查

事项

1.水资

源调度

方案、

年度调

度 计

划、实

时调度

指令、

突发事

件水资

源应急

调度预

案实施

情况检

查

一般

检查

对象

河道内、河道外取

水户

定向

检查

重点

检查

对象

纳入省级调度名

录的河道内、河道

外取水户

重点

检查

2.用水

总量、

断面流

一般

检查

对象

河道内、河道外取

水户

定向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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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水

位、水

量）等

水资源

调度控

制要素

保障情

况检查

重点

检查

对象

1.纳入省级调度

名录的河道内、河

道外取水户

重点

检查

2.投诉举报、违法

违纪记录较多的

河道内、河道外取

水户

重点

检查

3.节水

管理行

政检查

一般

检查

事项

1.用水

单 位

（ 下

同）用

水基本

情况检

查（单

位产品

产量或

服务指

标，如

面积、

人 口

等，实

际用水

量）

一般

检查

对象

纳入取水许可管

理的河道外取水

户，公共管网内非

居用水户

定向

检查

重点

检查

对象

重点监控用水单

位

重点

检查

2.计量

设施安

一般

检查

纳入取水许可管

理的河道外取水

定向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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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及运

行情况

检查

对象 户，公共管网内非

居用水户

重点

检查

对象

重点监控用水单

位

重点

检查

3.节水

制度落

实情况

检查

一般

检查

对象

纳入取水许可管

理的河道外取水

户，公共管网内非

居用水户

定向

检查

重点

检查

对象

重点监控用水单

位

重点

检查

4.节水

宣传开

展情况

检查

一般

检查

对象

纳入取水许可管

理的河道外取水

户，公共管网内非

居用水户

定向

检查

重点

检查

对象

重点监控用水单

位

重点

检查

重点

检查

事项

1.计划

用水执

行情况

检查

一般

检查

对象

纳入取水许可管

理的河道外取水

户，公共管网内非

居用水户

定向

检查

重点

检查

对象

重点监控用水单

位

重点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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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水

定额管

理情况

检查

一般

检查

对象

纳入取水许可管

理的河道外取水

户，公共管网内非

居用水户

定向

检查

重点

检查

对象

重点监控用水单

位

重点

检查

3.用水

单位节

水设备

和器具

使用情

况检查

一般

检查

对象

纳入取水许可管

理的河道外取水

户，公共管网内非

居用水户

定向

检查

重点

检查

对象

重点监控用水单

位

重点

检查

4

河道砂

石管理

行政检

查

重点

检查

事项

1.河道

采砂许

可执行

情况

重点

检查

对象

本年度已申领河

道采砂许可的单

位

重点

检查

一、检查前准备。了解检查事

项及检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熟

悉与检查事项相关的法律、法

规、规章和政策，拟定检查方

案（一般包括检查对象、内容、

形式、时间、参加单位等）。

二、启动检查。组成不少于 2

人的检查组，根据工作需要可

以聘请专门机构或者具有专

门知识的人员协助开展检查

工作。

三、开展检查。通过询问、收

一、依法制定检查计划，告

知相对人检查的目的、依据、

内容，对现场检查、抽查等

易引发争议的行政检查过

程，应录音录像。

二、行政检查人员应当出示

相关证件，并告知相对人权

利义务，与检查对象有直接

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

能影响检查结果的，应当回

避。

三、应当保障检查对象的合

视具

体情

况而

定

省市

县2.疏浚

砂综合

利用情

况

一般

检查

对象

有疏浚砂综合利

用项目的单位

双随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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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料、录音录像、现场勘验、

鉴定等措施，开展现场或非现

场检查工作，记录检查情况。

四、检查结果处置。对违法行

为依法作出责令改正、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等行政命令；符合

立案条件的，转至行政处罚或

其他程序；发现涉及其他部门

违法行为的，及时转送有权机

关。

法、正当权益，不得妨碍检

查对象的合法建设、经营等

活动。

四、推行“综合查一次”制

度，涉及多个行政机关、部

门的检查事项，应尽量联合

开展。

五、检查人员应当遵守工作

纪律及保密规定。

5

农村饮

水安全

行政检

查

重点

检查

事项

1.农村

供水工

程规范

化管理

检查

一般

检查

对象

农村供水工程项

目的运行管理情

况

一般

检查

一、检查前准备。了解检查事

项及检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熟

悉与检查事项相关的法律、法

规、规章和政策，拟定检查方

案（一般包括检查对象、内容、

形式、时间、参加单位等）。

二、启动检查。组成不少于 2

人的检查组，根据工作需要可

以聘请专门机构或者具有专

门知识的人员协助开展检查

工作。

三、开展检查。通过询问、收

集资料、录音录像、现场勘验、

鉴定等措施，开展现场或非现

场检查工作，记录检查情况。

四、检查结果处置。对违法行

一、依法制定检查计划，告

知相对人检查的目的、依据、

内容，对现场检查、抽查等

易引发争议的行政检查过

程，应录音录像。

二、行政检查人员应当出示

相关证件，并告知相对人权

利义务，与检查对象有直接

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

能影响检查结果的，应当回

避。

三、应当保障检查对象的合

法、正当权益，不得妨碍检

查对象的合法建设、经营等

活动。

四、推行“综合查一次”制

视具

体情

况而

定

省市

县

重点

检查

对象

1.农村供水工程

项目设施设备的

运行维护情况

重点

检查

2.农村供水工程

项目的供水问题

调查处理情况

重点

检查

2.农村

供水水

质全检

查

一般

检查

对象

农村供水工程项

目的水质检测监

测情况

一般

检查

重点

检查

对象

1.农村供水工程

项目水质净化处

理设施设备的配

备情况

重点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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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法作出责令改正、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等行政命令；符合

立案条件的，转至行政处罚或

其他程序；发现涉及其他部门

违法行为的，及时转送有权机

关。

度，涉及多个行政机关、部

门的检查事项，应尽量联合

开展。

五、检查人员应当遵守工作

纪律及保密规定。

2.农村供水工程

项目的水质达标

情况

重点

检查

6

水利工

程建设

检查

一般

检查

事项

1.在建

水利工

程监督

检查

一般

检查

对象

未被投诉、举报的

在建水利工程

双随

机

一、检查前准备。了解检查事

项及检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熟

悉与检查事项相关的法律、法

规、规章和政策，拟定检查方

案（一般包括检查对象、内容、

形式、时间、参加单位等）。

二、启动检查。组成不少于 2

人的检查组，根据工作需要可

以聘请专门机构或者具有专

门知识的人员协助开展检查

工作。

三、开展检查。通过询问、收

集资料、录音录像、现场勘验、

鉴定等措施，开展现场或非现

场检查工作，记录检查情况。

四、检查结果处置。对违法行

为依法作出责令改正、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等行政命令；符合

立案条件的，转至行政处罚或

其他程序；发现涉及其他部门

一、依法制定检查计划，告

知相对人检查的目的、依据、

内容，对现场检查、抽查等

易引发争议的行政检查过

程，应录音录像。

二、行政检查人员应当出示

相关证件，并告知相对人权

利义务，与检查对象有直接

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

能影响检查结果的，应当回

避。

三、应当保障检查对象的合

法、正当权益，不得妨碍检

查对象的合法建设、经营等

活动。

四、推行“综合查一次”制

度，涉及多个行政机关、部

门的检查事项，应尽量联合

开展。

五、检查人员应当遵守工作

视具

体情

况而

定

省市

县

重点

检查

对象

被投诉、举报的在

建水利工程项目

重点

检查

2.水利

工程建

设监理

活动监

督检查

一般

检查

对象

未被投诉、举报的

监理单位或监理

工程师

定向

检查

重点

检查

对象

被投诉、举报的监

理单位或监理工

程师

重点

检查

3.水利

工程质

量检测

活动监

督检查

一般

检查

对象

未被投诉、举报的

甲级和乙级检测

单位

双随

机

重点

检查

对象

被给予行政处罚

的检测单位

重点

检查

重点

检查

1.工程

质量监

一般

检查

厅直管小型在建

工程项目

定向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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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行为的，及时转送有权机

关。

纪律及保密规定。事项 督巡查 对象

重点

检查

对象

厅直管大中型在

建工程项目

重点

检查

2.工程

稽察

重点

检查

对象

1.大中型在建工

程项目

定向

检查

2.被投诉举报的

水利工程项目、重

点小型水利建设

工程项目、社会影

响较大关系民生

的在建水利工程

项目

重点

检查

7

水利行

业安全

生产行

政检查

一般

检查

事项

安全生

产巡查

一般

检查

对象

1.安全生产标准

化达标单位

2.小型水利工程

3.较简单、危险性

较低的水利工程

定向

检查

一、检查前准备。了解检查事

项及检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熟

悉与检查事项相关的法律、法

规、规章和政策，拟定检查方

案（一般包括检查对象、内容、

形式、时间、参加单位等）。

二、启动检查。组成不少于 2

人的检查组，根据工作需要可

以聘请专门机构或者具有专

门知识的人员协助开展检查

工作。

一、依法制定检查计划，告

知相对人检查的目的、依据、

内容，对现场检查、抽查等

易引发争议的行政检查过

程，应录音录像。

二、行政检查人员应当出示

相关证件，并告知相对人权

利义务，与检查对象有直接

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

能影响检查结果的，应当回

避。

视具

体情

况而

定

省市

县

重点

检查

对象

1.安全生产标准

化达标单位

2.大中型水利工

程

3.较复杂、危险性

较高的水利工程

定向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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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检查。通过询问、收

集资料、录音录像、现场勘验、

鉴定等措施，开展现场或非现

场检查工作，记录检查情况。

四、检查结果处置。对违法行

为依法作出责令改正、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等行政命令；符合

立案条件的，转至行政处罚或

其他程序；发现涉及其他部门

违法行为的，及时转送有权机

关。

三、应当保障检查对象的合

法、正当权益，不得妨碍检

查对象的合法建设、经营等

活动。

四、推行“综合查一次”制

度，涉及多个行政机关、部

门的检查事项，应尽量联合

开展。

五、检查人员应当遵守工作

纪律及保密规定。

重点

检查

事项

安全生

产专项

检查

一般

检查

对象

1.安全生产标准

化达标单位

2.小型水利工程

3.较简单、危险性

较低的水利工程

定向

检查

重点

检查

对象

1.安全生产标准

化达标单位

2.大中型水利工

程

3.较复杂、危险性

较高的水利工程

定向

检查

说

明

：

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是指监测单位依据扰动土地情况、水土流失状况、防治成效及水土流失危害等监测结果，对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情况进行评价，在监测季报和总结报告中明确“绿黄红”三色评价结论。

2.监管方式分为一般检查、重点检查、双随机、定向检查四种。其中，定向检查是双随机检查的一种方式，指按照特定条件随机抽取检

查名单。


